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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價登錄制度

100.12.30

地政三法：
平均地權條例
地政士法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
規範實價登錄
制度的地政三
法修正通過並
經總統公布

101.8.1

實價登錄
制度施行

108.7.31

平均地權條
例修正條文
經總統公布
僅針對買賣案件

109.7.1

實價登錄
新制施行

買賣案件
租賃案件
預售屋案件

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公開
透明，改善交易資訊不對稱

為精進實價登錄制度，提供更
即時、正確的不動產交易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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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法前後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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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前後差異

申報義務人不同

修法前
地政士 權利人（買方）經紀業

or or

修法後

義務人（賣方）權利人（買方）

共同申報 互相勾稽，提
升資訊正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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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時點不同

修法前

修法後

登記完竣 第30日

30日內都可申報

送件時併
同申報

申報時程提
前，揭露更

即時

修法前後差異



7

修法前

修法後

罰則不同

按次罰3~15萬逾期、不實

逾期
屆期未申報
且登記完竣

限期申報
按次罰3~15萬

未併案
申報

價格資訊不實 按次罰3~15萬

價格以外
資訊不實

限期改正
屆期未改正 按次罰6千~3萬

不實

修法前後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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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施行日期

登記收件日期為
109.07.01以後
的案件適用新制

登記收件日期為
109.06.30以前的
案件適用舊制

 由地政士或經紀業或
權利人單方申報

 登記完竣30日內申報
 裁罰規定、作業流程、
書表格式依舊制規定

 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
 送買賣登記案件時併
同申報

 裁罰規定、作業流程、
書表格式依新制規定109.07.01

以登記收件日期區分新舊制



9

二、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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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

案件申報 實價登錄櫃臺 登記收件櫃臺

限期申報通知
及逾期裁處

登記完畢
A3案件資料

登打

資料併檔 更正作業 案件查核

申報不實及裁
處

揭露作業

申報人

受理登
記機關

標的管
轄機關

收件櫃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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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及
填寫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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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方式

• 於數位櫃臺申請登記時，一併申報登錄

• 買賣雙方進行線上簽章

• 配合數位櫃臺系統建置時程辦理（預計110年）

A1憑證申報

• 於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申報

• 列印 申報書

• 買賣雙方簽章

• 併同登記案送件 至地所

A2表單申報，紙
本送件

• 填寫 申報書

• 買賣雙方簽章

• 併同登記案送件 至地所

A3紙本申報

申報

簽章

送件

列印

簽章

送件

填寫
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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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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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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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1.交易日期

 簽訂買賣書面契約(私契)之日期。
 如未簽訂買賣書面契約，依雙方
合意成立契約之日期填載。

正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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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2.權利人(買方)及義務人(賣方)

 賣方非基於自身意願出售者（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不同
意處分之共有人）得免簽章。

 依規定由買方單獨申請買賣移轉登記者（如依土地登記規
則第27條第11款及第102條第1項規定）賣方得免簽章。

 另附委託書並經買賣雙方及代理人簽章，得免簽章。
 騎縫處由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代理人蓋章。

正面

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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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3.代理人

 申報人可委託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其他人為
代理人。

 以本申報書代替委託書者，其受任人代理權
限及委託期間之內容，得依當事人之約定修
正，並由代理人於修正處蓋章。

正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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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4.建物資訊

 依實際情形填寫。
 純土地交易免填建物資訊。
 單獨車位交易免填建物現況格局。

正面



2 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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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
120

80

地下一樓

地下一樓

32     30

18    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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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5.交易總價及車位資訊

交易總價
 買賣契約書所載買賣總價款，為土
地價款、建物價款及車位總價款之
總計。

車位資訊
 無車位，請勾選「無車位」。
 有車位，請填車位個數
 車位單獨計價者，請勾選「單獨
計價，並填寫「車位總價」。

 車位價錢無法拆分，請勾選「未
單獨計價，且已含入交易總價」。

為2個車位的加總

個別車位價格

正面
坡道平面
進入停車場方式 車位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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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降平面

一樓平面

塔式車位

坡道機械

坡道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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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書內容 6.備註欄

有備註欄所列的情形才需勾選

本市(108年)備註欄態樣
No.1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(12%)
No.2親友間交易(6%)

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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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應備文件

申報義務人(買賣雙方)

送件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

申報書

非親送另附送件人身分證明文
件影本

申報代理人

身分證明文件正本

申報書

委託書

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代理人與買賣登記案件代理人、
複代理人或登記助理員相同者
得免附

應載明代理權限
由申報義務人及代理人簽章
得以申報書委任關係欄替代

送件人與買賣登記案件之代理
人、複代理人或登記助理員相
同者得免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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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報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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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報

• 申請登記事由為「所有權移轉登記」

• 登記原因為「買賣」

確認應申報(買
賣)案件

• 出示證件正本核對送件人身分

• 非親自送件應另檢附證件影本

• 申報書

• 出示證件正本核對代理人身分，並檢附證件影本

• 確認委託書載明代理權限及簽章，得以載明委任
關係之申報書替代

• 申報書

核對身分及文
件

買賣雙方自行申報

委託代理人申報
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
送件人與買賣登記案件
代理人相同者得免附

代理人與買賣登記案件
代理人相同者得免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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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報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
• A1案件-已完成電子簽章，無需再確認

• A2及A3案件-確認買賣雙方全體於申報
書或委託書簽章，並與登記申請書上之
權利人及義務人相同

確認簽章

林小明 A123456789

0918222333

李大華 B123456789

0937111555

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10號5樓

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5號3樓

申報書

登記申
請書

權利人及義務人要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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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於登記申請書加蓋「已申報（A1）」
或「已申報（A2）」或「已申報
（A3）」章戳並加註時間

已申報案件處
理

受理申報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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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處理

未申報案
件處理

買賣雙方
均在場

送件人具
代理人申
報資格
(可提出證
明文件)

當場輔導申報

當場發給限期
申報通知書

於登記申請書加蓋
「已申報(A2)」章戳

或
「已申報(A3)」章戳

於登記申請書加蓋
「未申報，已當場通
知限期申報」章戳

買賣雙方
不在場

送件人未
具代理人
申報資格

以公文檢送限
期申報通知書

於登記申請書加蓋
「未申報，另發文通
知限期申報」章戳

限期7日內申報

或

或
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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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完成

蓋有「已申報(A1)」、「已申報(A2)」或
「已申報(A3)」之案件，掃描條碼登載於案
管系統

申報書序號錯誤、補申報案件，至案管系統
中修正

完成申報

列印已受理申報之登記案件收據交付送件人，
作為申報登錄之收執聯

案件申報 收件櫃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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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申報及裁處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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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申報通知流程

取得收件年字號及
列管

• 先取得登記案件收
件年字號

產製限期申報通知書

• 當場通知

• 公文通知

• 限期7日內申報

收受送達通知回執

• 當場通知取得收執
聯

• 公文通知取得回執
或送達證明

列管限期申報案件

•追蹤確認申報義
務人於7日內補
申報

通知陳述意見

•申報義務人未於

7日內申報且已完

成登記

裁處及限期申報

•裁處新台幣
3~15萬元及限
期(15日內)申報
通知書

裁處及限期申報通知流程

按次處罰至申報為止

各申報義務人之通知書送達日期不
同者，以最後1位送達之次日起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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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

法務部90年函釋以次
星期一為期間末日

次日起
算7天

期間末日
為星期六乙送達日期

7/127/11 限期申報期
限7/20(一)

7/18
(六)

買賣雙方送登記案件時未併同申報實價登錄，限期申報通
知書以公文寄送，買賣雙方送達日期如下：
買方：A-7/3、B-7/5
賣方：甲-7/4、乙-7/11

限期申報期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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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

未併案申報，當場
通知限期申報

登記完成
7/3

送件
7/1

限期申報
期限7/8

7/9尚
未申報

逾期, 按次罰3~15萬

申報逾期

未併案申報，當場
通知限期申報

送件
7/1

限期申報
期限7/8

登記完成
7/18

罰3~15萬

申報
7/10

超過期限才申報或未申報即屬逾期案件
裁處書需待登記完成才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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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鍰分攤原則

買賣雙方皆無法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，由雙方各負擔罰鍰1/2，再按權
利人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

買賣雙方如僅一方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，由另一方負擔罰鍰，再按權利
人或義務人之人數分算

買賣雙方皆僅部分當事人舉證其無故意或過失者，由雙方各負擔罰鍰1/2，
再按有故意或過失之權利人或義務人各自之人數分算

賣方出售非基於自身意願者（如依土地法第34條之1不同意處分之共有人）
或依規定得由買方單獨申請買賣移轉登記者（如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1
款、第102條第1項規定），賣方免罰

買方：A、B
賣方：甲、乙、丙

3萬元 A、B各負擔7,500元
甲、乙、丙各負擔5,000元

買方負擔1萬5,000元
賣方負擔1萬5,000元

按人數分算

買方：A、B舉證
賣方：甲、乙、丙

3萬元
甲、乙、丙各負擔1萬元賣方負擔3萬元

按人數分算

買方：A、B舉證
賣方：甲舉證、乙、丙

3萬元 A負擔1萬5,000元
乙、丙各負擔7,500元

買方負擔1萬5,000元
賣方負擔1萬5,000元

按人數分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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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申報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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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.1買賣雙方成交板
橋區的土地，至汐止
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
權移轉登記。

名詞解釋

受理登記機關

•受理非管轄區
跨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土地登
記案件之登記
機關

標的管轄機關

•跨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土地登
記案件標的所
在地之管轄登
記機關

代收代寄機關

•任一登記機關

受理登記機關

標的管轄機關

跨直轄市縣（市）收辦土地登記案件作業要點第2點

汐止所

板橋所

Ex.2買賣雙方成交板
橋區的土地，至基隆
市地政事務所送件。

代收代寄機關 基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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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申報作業

案件申報
至受理登記機

關辦理

依一般受理申報程
序核對身分及文件

並確認簽章

於系統註記申
報書序號

登打A3紙本
申報資料

系統完成併檔

補申報完成，
申報書歸檔

需於申報書填寫
登記收件字號 或就近至任一地

政事務所辦理 代收代寄至受理登記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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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申報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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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申報作業

申請人申請更正
至資料管轄機關

申請
原申報案件不予

揭露

審認是否受理更
正

更正申報資料更正申報完成 是

否

回復民眾不予
受理

或就近至任一地政事
務所申請，代收代寄
至資料管轄機關

案件經受理後，續依不
實認定及裁處作業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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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查核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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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查核

案件抽查原則
與房地合一所得稅資料不符之案件
總價為0之案件
單價過高或過低之案件
民眾檢舉案件
其他申報內容有疑義案件

內政部考量申報義務人為一般民眾，
規劃取消實地查核，以書面查核為主。

如有必要向地政士查詢者，仍可依地
政士法規定進行業務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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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不實及裁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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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不實及裁處

查核不實

民眾檢舉

機關舉發

價格以
外資訊
不實

通知陳
述意見

限期15
日內改
正

裁罰

價格資
訊不實

通知陳
述意見

裁罰

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

 交易總價
 車位個數
 車位總價
 其他經中央主管
機關公告之項目

裁處新台幣
3~15萬元及限
期(15日內)改正
通知書

裁處新台幣6千
~3萬元及限期
(15日內)改正通
知書

Ex.交易日期、
建物現況格局、
車位面積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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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揭露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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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不揭露情形

單價過高或過低

總價為0

特殊交易

土地及建物分次登記案件，如申報人未依規定將土地及建物合併申報者

連件案件總價無法拆分，應合併申報於1件中，其餘案件不予揭露

經民眾檢舉，尚在調查中

其他申報內容有疑義案件

 建商與地主合建案
 借名登記反還
 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或債務抵償
 雙方合意（法院判決）解除契約
 塔位/墓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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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價登錄申報-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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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*為必填欄位

請填私契交易日期

第2位以後之權利人只要填姓名及統一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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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*為必填欄位

第2位以後之義務人只要填姓名及統一編號

代理人資料非必填欄位，有代理人才需填寫

可選擇委託情形及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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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*為必填欄位

純土地交易免填建物資訊

交易總價為價格資訊，如申報不實將逕予裁罰

申報不實將涉及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

單獨車位交易免填建物現況格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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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*為必填欄位

無車位交易

點選無車位

有車位，車位未單獨計價，且含入交易總價

坡道平面
進入停車場方式 車位類型

1
2

3

4

車位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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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*為必填欄位

為3個車位的加總

車位清冊

有車位，車位單獨計價

無特殊情形即可產生申報書

1 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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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

1
再次確認總價 產生申報書後，務必執行

「送件」才完成申報作業

2

3

4請列印申報書，由買賣雙方
簽章後併同登記申請書送至
地政事務所，完成申報程序

「送件」後產生申報書序號及條碼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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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報-A2 重要！

騎縫章請蓋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代理人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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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價登錄申報-A3



55



56

三、特殊型態案件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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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1.交易總價包含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

1300萬元

裝潢費
200萬元

代書費、
稅費100
萬元

 200





1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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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2.土地、建物分次登記案件
房地交易，土地、建物分不同買賣登記案件
土地（109年基安字第001號）：觀音段1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0
建物（109年基安字第002號）：觀音段100建號 權利範圍：1/1
成交總價：800萬

土地案件申報（A2CC10906200001）

0



建物案件申報（A2CC10906200002）

800



觀音段1地號 1 10

土地總價報0，建物完整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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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3.同一筆交易含多筆土地
多筆土地買賣，同一個登記案件，每筆土地可單獨計價
109年基安字第001號：
觀音段1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     成交價：200萬
觀音段2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 成交價：300萬

標的1（A2CC10906180001）

200

觀音段1地號 11

標的2（A2CC10906180001）

300

觀音段2地號 11

同1個申報書序號分2個標的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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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4.同一筆交易土地個別持分
多筆土地買賣，同一個登記案件，每筆持分土地可單獨計價
109年基安字第001號：
觀音段3地號 權利範圍：1/3     成交價：200萬
觀音段5地號 權利範圍：2/3 成交價：400萬

標的1（A2CC10906200001）

200

觀音段3地號 31

標的2（A2CC10906200001）

400

觀音段5地號 32

同1個申報書序號分2個標的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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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5.同一筆交易含多棟（戶）建物
房地買賣，同一登記案件，移轉2戶有個別價格
109年基安字第001號：
觀音段1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0
觀音段100建號 權利範圍：1/1
成交總價：800萬
觀音段2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0
觀音段200建號 權利範圍：1/1
成交總價：500萬

標的1（A2CC10906180001）

800

觀音段1地號 101

觀音段100

標的2（A2CC10906180001）

500

觀音段2地號 101

觀音段200

同1個申報書序號
分2個標的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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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型態案件 6.同一買賣交易分多件買賣登記案件
109年基安字第001號：
觀音段1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0
觀音段100建號 權利範圍：1/1

109年基安字第002號：
觀音段2地號 權利範圍：1/2

109年基安字第003號：
觀音段3地號 權利範圍：1/1

1500萬元 A2CC10906180005

A2CC10906180005

1500

本申報書申報之地號為：觀音段1地號

權利範圍：1/10、觀音段2地號權利範圍：1/2、觀音段3地

號權利範圍：1/1。建號為觀音段100建號權利範圍：1/1。

3件買賣登記案件登
載同1個申報書序號



63

特殊型態案件 7.協議價購案件



協議價購金額

基隆市 0001001700

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
蓋管理機關
大小章填中華民國、直轄市、

縣市或鄉鎮市
(非填寫○○市政府)

其身分證明應以附有照片之服務證或識別證為證明

基木君

900

備註欄勾選
【協議價購】

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可委託機關
聘任之職員

蓋代理人章

A123456789

2420-1122

2420-1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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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，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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